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连续 2个交易日

（2024年 11月 13日和 2024年 11月 14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发布了《关于姚记转债预计触发赎回条件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公司股票价格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

11月 12日期间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姚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

20.61元/股）的130%（即26.79元/股）。如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持续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预计后续可能触发“姚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2、经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或

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4、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内部及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5、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氏家族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

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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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盛达
资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通
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甘肃盛达集
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7,922,32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3.9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15%

起始日

2021年7月14日

解除日期

2024年11月12日

质权人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分行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甘 肃 盛
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
押 数

量（股）

7,922,32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9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5%

是否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
起 始

日

2024 年 11
月12日

质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手 续 之

日止

质权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分行

质押
用

途

自 身 生
产经营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甘 肃 盛 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赵满堂

三 河 华 冠
资 源 技 术
有限公司

赵庆

王小荣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02,140,210

36,189,200

28,585,723

19,270,650
213,400

286,399,183

持股
比

例

29.30%

5.25%

4.14%

2.79%
0.03%

41.51%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91,836,680

35,500,000

0

19,200,000
0

246,536,68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99,759,000

35,500,000

0

19,200,000
0

254,459,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8.82%

98.10%

0.00%

99.63%
0.00%

88.8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8.95%

5.15%

0.00%

2.78%
0.00%

36.8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199,759,000

35,500,000

0

19,200,000
0

254,459,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10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

计为 50,266,68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5%，占公司总股本的 7.29%，对

应融资余额为18,40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1,736,68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8.54%，占公司总股本的11.85%，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37,675.00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盛达集团
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号之1号盛达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

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贵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
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金银制品销
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1998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酒类文化、
商业文旅、金融资管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6月30日/2024年半年度

2,402,756.55
1,058,483.86
488,341.53
13,199.35

147,393.97

44.05%
1.57
1.06
0.20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423,263.22
1,083,368.93
1,033,867.73

38,689.64
236,332.56

44.71%
1.47
1.00
0.30

2、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下称“三河华冠”）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45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注册资本：11,192.8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开发后

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情况：有色金属矿的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9月30日/2024年前三季度

8,947.06
977.80

0
-33.23
13.59

10.93%
0.60
0.60
0.11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8,992.01
989.52

0
-44.23
119.22

11.00%
0.72
0.72
0.11

盛达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91,369.00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
债务金额为 166,650.00万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 441,369.00万

元。盛达集团之一致行动人三河华冠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597.60万元，未来半

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均为0.00万元。最近一年盛达集团、三河华

冠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

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姓名

赵满堂

赵庆

王小荣

性别

男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北京市东城区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盛达资源实际
控制人

盛达集团董事、盛达资源董事长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
营业务

盛达集团：主营矿业开
发、酒类文化、商业文旅、
金融资管等；

盛达资源：主营有色
金属矿的采选、销售。

上述自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1、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三、（一）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的相关内容。

2、盛达资源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9月30日/2024年前三季度

690,239.26
286,300.59
139,693.05
19,919.82
41,627.81

41.48%
1.05
0.90
0.20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654,979.84
264,125.68
225,350.34
14,798.70
31,530.48

40.33%
0.96
0.83
0.17

综合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及授信额度等因素，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用于其自身生产经营，盛达

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

金。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经

营需要，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

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

应对准备，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风险。

3、最近一年又一期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关联交易等事项均已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盛

达集团之一致行动人赵庆先生为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提

供了无偿的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4-127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议

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1月

14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1月 14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

深圳国际创新中心B座三十二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平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了《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84），于2024年11月5日在《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8）。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美格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0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103,466,478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9.520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102,584,560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9.1840%。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27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81,918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0.3369％。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127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881,918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0.33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0股，占公司全

部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81,918股，占全部

公司股份的0.3369％。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404,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00％；反对 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1％；弃权 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9,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85％；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41％；弃权 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73％。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425,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05％；反对 15,9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弃权24,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1,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3681％；反对15,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1％；弃权24,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89％。

2.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314,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533％；反对 15,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35,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30,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7932％；反对15,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8％；弃权135,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051％。

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394,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07％；反对 46,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弃权24,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0,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43％；反对4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168％；弃权24,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89％。

2.04 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

总额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394,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05％；反对 46,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弃权25,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9,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16％；反对4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168％；弃权25,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15％。

2.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425,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02％；反对 15,9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弃权25,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0,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40％；反对15,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1％；弃权25,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29％。

2.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393,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7％；反对 4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0％；弃权25,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9,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09％；反对4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962％；弃权25,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29％。

2.07 关于办理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393,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7％；反对 4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0％；弃权25,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9,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09％；反对4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962％；弃权25,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邓薇女士、石磊

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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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关于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详见 2024年 11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临2024-122号）。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董事长熊涛、总经理肖明华、董事会秘书高路、财务负

责人覃光新、独立董事涂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

答情况如下：
问题1：请问董秘，贵司前三季度线上销售35.4亿，主要销售对象是TO B还是

TO C？外销的货物主要是用FOB条款还是CIF条款？贵司的酵母、酵母抽提物、
酶等品种的产品是否用同一个销售系统销售，是否会用相同的经销商？海运费占
外销产品售价的比例？

答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线上销售主要对象是TO B。对于外销货
物，公司会根据地区情况，采用不同条款。公司酵母、酵母抽提物等产品均通过各
事业部对外销售。

问题2：请问公司：今年10月至今销售数据如何？新榨季开始，糖蜜价格采购

成本预计趋势如何？明年转固对成本有何影响？谢谢！
答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9.12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3.04%。公司糖蜜的采购价格随行就市。公司明年转固情况请查阅后续
披露的定期报告。

问题3：请问公司有哪些举措来防范企业内控风险？

答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结合行业特征及经营实际，以风险管理为

导向、合规管理为底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管理及风险防范机制。公司持续

对重要领域开展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确保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运行及完善，

为公司健康、科学发展提供合理保障。

问题4：请问公司对未来的市场份额及盈利情况如何预测？

答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围绕“全球第一酵母企业，国际一流生物

技术公司”的战略目标，充分依托市场，紧密跟踪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为全球消费

者提供高品质的酵母、酵母抽提物及各类衍生品，提高公司竞争力，实现经营业绩

稳步提升。

三、其他说明

关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

参加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在此，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

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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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B3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扩股事项概述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并于 2024年 9月 9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权利涉及对外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同意子
公司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信息”）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福
建省民营经济新动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动能投资”）作为
新股东等有关事宜。新动能投资拟以现金方式对天创信息增资 10,000万元（人民
币，下同），其中978.2578万元计入天创信息实收资本，9021.7422万元计入天创信息
资本公积。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为满足本次增资扩股事宜的实
施需要和促进相关业务发展，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先生依照协议约
定，需要为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的业绩承诺和股权回购等义务向新动能投资提供担
保。天创信息已于 2024年 9月 14日收到新动能投资支付的 10,000万元增资款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4日、2024年 9月 10日和 2024年 9月 1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增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天创信息已就上述增资扩股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福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2601951900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柯宏晖
5、注册资本：人民币4478.2578万元

6、成立日期：1997年8月1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科技东路8号创业大厦16-17层

9、经营范围：电子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转让、维修；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的开

发及服务；计算机及软件、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批发、代购代销；生物特征采

集识别设备研发；人脸、虹膜、静脉及指纹采集技术设备研发；DNA采集识别设备研

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档案数字化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

程范围的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天创信息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股东名称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民营经济新动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林忠阳

柯宏晖

林晓华

平潭天创智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荣峰

持股比例

70.34%
21.84%
2.80%
2.73%
1.01%
0.72%
0.56%

100.00%
三、备查文件

《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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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300号K11大厦51层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
57

40,371,747
40,371,747

45.6430
45.64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楼翔、独立董事张玉萍以通

讯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贾钧元以通讯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谢蓉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336,889
比例（%）

99.9137

反对

票数

34,858
比例（%）

0.086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38,663

比例（%）

98.0345

反对

票数

34,858

比例（%）

1.965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议案1需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李博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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